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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 2024年到期的可換股債券之修訂 
 

茲提述中建富通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日期 2024 年 8 月 19 日刊發的公佈（「該公
佈」），內容有關該等修訂。除本公佈另作定義外，本公佈所用的詞彙與該公佈所賦予該等詞

彙的定義相同。  
 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由於修訂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經已達成，修訂已於 2024年 8月 27日
生效。 
 
本公佈亦就債券持有人之最終實益擁有人之身份提供補充資料。 
 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根據本公司可得之資料，債券持有人 B由李
樂奇先生實益擁有 100%權益、債券持有人 C由歐宇韶先生及陳樂軒先生分別實益擁有 50%
及 50%權益及債券持有人 D由陳志豪先生實益擁有 100%權益，上述三位債券持有人及其最
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。 
 
除上述披露者外，該公佈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，且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有效。本公

佈之補充資料應與該公佈一併閱讀。 
 
 

承董事會命  
中建富通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麥紹棠 

 
 

香港，2024年 8月 27日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麥紹棠先生及鄭玉清女士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力先生、     
鄒小岳先生及劉可傑先生。 


